
关于做好“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

声明”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

委、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建立财政资助

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施方案》[国知发运字〔2024〕

3 号]（附件 1，以下简称《方案》）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声明制度 

按照《方案》要求，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含国

防专利，以下统称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应当规范声明受

资助的项目信息，形成知识产权声明制度，未进行声明的财

政科研项目专利不得作为项目结项验收的成果。 

建立声明制度，以支撑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质量监测、

绩效分析和科学管理，持续跟踪分析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数

量、质量、运用等情况。推动强化关键领域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知识产权布局，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二、声明项目范围 

率先在中央财政投入的科研项目中实施，具体包括： 

1.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含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重

大专项接续项目、面向 2035 的重大项目等）；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科研项目； 

4. 国防和军队建设科研项目。 

后续范围扩大，另行通知。 



三、声明内容 

1. 对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申请所依托的项目类型、项目名

称、项目编号等信息进行声明。 

2. 每个财政科研项目专利只能声明一项财政资助科研

项目信息，涉及多个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仅声明其主要资

金来源的项目信息 

3. 声明信息仅作为政府管理的内部信息，暂不对外公开。 

四、声明方法 

（一）声明业务办理权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目前仅允许首个递

交该专利申请的主体（一般为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声明业务，

其他相关主体（如专利申请人/权利人、发明人、变更后的代

理机构等）暂无声明业务办理权限。 

（二）声明业务办理流程 

1. 新申请专利（含国防专利）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专利发明人（负责人）在新申请

专利时，应主动提供《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专利声明信息》（附

件 2）至所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声明

业务。 

学校专利系统完成更新后，发明人（负责人）在提交专

利提案时一并填写声明信息。 

2. 已受理尚未授权专利（含国防专利） 

专利发明人（负责人）应主动联系委托递交该专利的首

家专利代理机构，并如实提供《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专利声明

信息》（附件 2），由该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声明业务。截止时

间：2024 年 6 月 30 日前。 



3. 已授权专利（含国防专利） 

按《方案》规定可自愿声明。但需考虑依托项目结题验

收要求。 

五、管理要求 

1. 按照《方案》规定，未进行声明的财政科研项目专利

不得作为项目结项验收的成果。各部门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督促本单位相关项目负责人按时完成声明工作。 

2. 按照《方案》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防专利局将

对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质量进行监测评价，质量评价结果作

为项目主管部门项目验收评价和绩效分析的重要依据。各部

门应高度重视财政科研项目专利撰写质量，避免非正常申请。 

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授权超过五年没有实施且无正当理由的财政科研项目

专利，国家可以无偿实施，也可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无偿

实施。 

 

联系方式，知识产权科 杨文兴 王桂平 84444056 

 

附件： 1. 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

实施方案 

  2. 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专利声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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